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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業務現況簡介 

一、 前言 

   本署位居屏東縣，為臺灣最南端，管轄區域地形狹長，南北長約 122

公里，劃分為 33 個鄉、鎮、市，其中山地鄉 8 個，離島鄉 1 個（琉球鄉），

人口約 78 萬 2 千餘人，分屬 7 個警察分局。基於便民及免當事人路途往

返跋涉之苦，於民國 73 年 7 月奉准設置恆春檢察官辦公室，辦理恆春、

枋山、獅子、車城、滿州、牡丹等 6 鄉鎮之刑事偵查及相驗等案件。本署

主要任務為追訴犯罪及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近年來案件增加，工作負荷

沉重，惟全體同仁均能克盡職責，遵照上級指示積極辦理各類案件，尤以

加強打擊詐騙、檢肅貪瀆、執行掃黑、嚴厲查緝毒品、全面查察賄選、從

速偵辦重大刑事案件、防治兒童及少年從事性交易行為、保護智慧財產權、

取締經濟犯罪等，以期端正政風、澄清吏治、淨化選風，奠定民主政治根

基，確保民眾生命、自由、財產之安全。又秉承貫徹微罪不舉之政策，加

強勸導息訟，以疏減訟源；恪遵慎重聲請羈押之原則，以保障人權；另外

並強化觀護及更生保護業務，使誤蹈法網者得能遷善重生；全體同仁秉持

服務的態度，以民眾立場為依歸，積極、親切、有禮的為民服務，主動、

公正、清明的偵辦案件，展現卓越服務品質，締造公平、正義之社會。 

二、為民服務業務工作概況及具體措施 

（一） 加強服務中心各項便民措施 

為落實推動服務型政府之理念，本署服務中心設置單一窗口，服務項

目有一般諮詢、訴訟輔導、聲請加發相驗屍體證明書、檔案應用申請、

證人旅費發給、聲請發給結案證明、執行完畢證明、聲請發還保證金等

業務，採櫃台服務一元化之便民措施，快速服務民眾，並設傳真專線電

話（08）7530448 解答民眾諮詢事項，形塑親民、禮民、便民之機關。 

（二） 加強訴訟輔導 

本署遴選績優之工作人員，以專業及懇切態度受理民眾詢問，或代為

洽詢相關科室承辦人員。服務項目包含解答各項法律問題、代撰書狀、

案件進行程度查詢、提供各項聲請書表例稿範本，以及免費提供各類

聲請書表等。 

（三） 招募司法志工提升服務品質 

自 86 年 10 月起招募具有服務熱忱，以及素行良好之退休公教人員與

社會人士擔任司法志工，採行主動積極之「走動式」服務，引導到署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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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眾辦理相關業務，由消極受理服務模式進入積極便民服務。 

為提升司法志工服務品質，每年辦理署內志工研習會，強化志工法律

常識，及增進其對本署業務之認識，俾利正確引導民眾辦理各項業務，

提升本署為民服務之品質。 

（四） 設置電子民意信箱 

本署設置「電子民意信箱」，方便民眾以網際網路檢舉、陳情、建議或

申訴案件，指定專人負責每日開啟，並逐案列印成卷，陳閱檢察長裁

示，為妥適之處理，以廣納各界建言及民意反映，供業務興革之參考。 

（五） 接見當事人 

為民服務中心工作人員建立便民、禮民之工作觀念，以主動、積極、負

責之精神，爭取民眾支持與信賴。當事人請求當面解答時，視情形由服

務中心人員、承辦人、研考科科長、政風室主任或檢察長依權責予以接

見，解釋其疑義，以化解誤會。 

（六） 適時辦理為民服務問卷調查 

為提升服務品質，特對本署受理案件之當事人（告訴人、被告）及相關

人員（律師、證人等）實施問卷調查，藉以瞭解民眾對本署各項服務措

施之評價及對本署同仁服務態度、服務效率、服務禮貌之滿意情形，作

為為民服務工作之改進參考。 

（七） 厲行準時開庭、蒞庭及改善問案態度 

檢察長親自訪查或指定專人不定時查考檢察官開庭情形，另以偵查庭

數位顯示系統管考各股案件開庭時間是否準時，研考科每週列印逾時

開庭情形統計表，如有逾時情事，請各股填寫理由，每月做成報表陳

核。 

法警室於當事人報到後即報請檢察官開庭，偵查庭外置顯示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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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及當事人了解案件進行情形，俾免當事人茫然久候。 

（八） 妥速處理人民聲請、陳情案件 

人民聲請案件分「聲他」、「執聲他」案號，人民陳情案件依來文機關或

個人區分「調」、「陳」字案號，均納入電腦管理系統予以列管，以提升

陳情案件處理品質。 

（九） 辦理服務訓練 

為灌輸全體同仁為民服務之理念，本署利用機關終身學習課程、署務

會議、檢察官業務會議、各種執行小組會議、研討會等各種集會，週知

同仁體認「公務人員即是人民之公僕」及「司法為民」之服務真諦，深

植同仁服務之觀念。 

（十） 推行電話禮貌 

遵照「法務部及所屬各機關推行電話禮貌實施要點」之規定加強電話

禮貌，研考科於主管會報提醒同仁接聽電話應有之禮貌，注意接話速

度及說話語氣應誠懇、謙和，對於經辦業務之答復應明確，並翔實告知

發話人，語氣清晰和藹，應對有效率且保持良好之服務態度。 

（十一） 民眾申辦檢察業務單一窗口及無紙化 

厲行單一窗口及無紙化之便民、節能政策，善用法務部線上非憑證申

辦系統，由本署承辦人協助來電或到署聲請之民眾利用網際網路申辦

各項業務，或由本署承辦人協助於線上繕打申請內容，透過該系統受

理各項業務，不需民眾臨櫃紙本填寫資料後再前往收發室送狀，且於

線上申辦後可隨時於在家以電腦或手機查詢申辦進度，以科技達成便

民之效能。 

（十二） 設置檢察業務資訊整合平台-檢察業務 QR Code 查詢 E 點通 

整合「檢察機關公開書類查詢系統」、「律師查詢系統」、「開庭進度

查詢」、「通緝犯查詢系統」、「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系統」，將上開網

站網址編製成 QR Code 二維條碼，以明亮簡潔之圖文設計成大型海報

掛置於為民服務中心外牆，方便民眾以手機掃描連結，以圖像式設計

與簡易說明引導到署民眾以手機主動操作查詢相關資訊，此項智慧型

看板設置不但可節省民眾等待專人服務之時間，並可照顧特定當事人

為維護隱私，以主動查詢取代與承辦人員溝通之尷尬心理狀態，協助

民眾以最簡便之方式獲得各項檢察業務資訊。 

（十三） 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電腦化，外籍人士死亡案件提供英文版相驗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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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書。 

本署轄區南北狹長，為免除民眾舟車勞頓至本署聲請相驗屍體證明書，

於相驗時，由承辦檢察官督同法醫，以電腦設備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

並詢問家屬所需份數，當場予以核發，避免家屬費時費力至本署聲請

增發。對於外籍人士死亡之相驗案件，並提供英文版相驗屍體證明書，

以供辦理後續事宜。 

  （十四）相驗屍體證明書數位建檔與逕行引用 

為體恤到署聲請補發相驗屍體證明書之民眾舟車勞頓，本署向來採行

臨櫃聲請，當場補發之便民制度，惟多有民眾到署聲請補發時手邊已

無證明書紙本備份，須於本署核准補發後，由為民服務中心承辦人至

紀錄科辦公室或法醫室逐案查找本署留存證明書紙本，影印加蓋大印

後提供聲請人，每件作業時間平均為 40 分鐘，如遇民眾聲請之相驗屍

體證明書年代久遠，則須由承辦股調取檔案後再行補發，所需作業時

間平均為 18 天，有鑑於此，本署著手研議「相驗屍體證明書數位建檔

與逕行引用」制度之推行，由紀錄科、法醫室、資訊室及研考科配合

辦理。紀錄科現已購置「智慧型掃瞄器」，以檔案管理局規範之 JPEG、

全彩、解析度 200DPI 規格將本署歷年來之相驗屍體證明書掃瞄數位

化儲存，並以加密方式建置於本署數位資料庫，授權研考科為民服務

中心承辦人公務使用，線上調取符合資格民眾聲請之檔案，列印加蓋

關防提供，以智慧科技達到便民之效。試行辦理後，平均受理補發時

間為 8 分鐘，相較以往臨櫃補發之 40 分鐘，以及郵件補發之 18 日，

大幅度改善補發作業時間，以高效率提升檢察機關為民服務品質。  

  （十五）設置「夜間洽公鈴」  

於本署大門標示「夜間洽公請按鈴」，方便下班時間到署洽公民眾透過

按鈴方式通知值班人員提供即時服務。 

  （十六）設置 LED 電子顯示屏，顯示新收人犯訊後處理情形  

於本署大門口及法警服務處外設置 LED 電子顯示屏，即時顯示當日新

收人犯訊後處理情形，是否聲請羈押、禁見、交保、責付、限制住居或

飭回等結果，方便其家屬、親友或律師瞭解，以免茫然久候或因擔心而

頻頻查詢。 

  （十七）於本署全球資訊網設置「相驗進度查詢專區」，提供個案相驗進度  

查詢服務 

為體恤相驗個案家屬心情，避免因不確定到驗時間而茫然久候，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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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球資訊網為民服務專區設置「相驗進度查詢專區」，提供往生者家

屬相驗進度查詢服務，另為避免非關相驗個案之民眾觀覽此一資訊，

於個案到驗資訊檔案外加密，開啟檔案密碼為往生者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數字 9 碼，此一便民措施使家屬可藉由相驗進度資料查詢瞭解檢

察官預計到驗時間，體恤往生者家屬心情，並避免其茫然久候而生民

怨。 

（十八）辦理「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業務，保障犯罪被害人權益 
 

「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業務順利推展，1.製作「犯罪被害人

獲知刑事訴訟資訊權利告知書」宣導單張 2.於本署全球資訊網設置「被

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資訊專區，建置資訊有：（1）被害人刑事

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應行注意事項。（2）犯罪被害人獲知刑事訴訟資訊權

利告知書。（3）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聲請狀（停止狀）。（4）被害

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網路資訊連結。3.於本署為民服務中心備有宣

導單張及申請表單。4.對分案室、紀錄科、研考科同仁進行「被害人刑

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介接」資訊課程教育訓練。4.對司法志工進行「被

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宣導」教育訓練，使其瞭解相關制度後，於

為民服務中心進行宣導，並協助符合資格者申請。114 年度 1 月至 12

月為民服務中心「犯罪被害人獲知刑事訴訟資訊平台」宣導(含發放宣

導單)次數共 36 次 

三、 基礎服務 

甲、 服務一致及正確性 

為落實推動服務型政府之理念，方便民眾到署洽公，本署同仁秉持「專

業廉能」、「積極任事」、「將心比心」之原則，以主動積極、親切、有禮

貌的服務態度，讓民眾能夠瞭解並親近檢察機關，期能提供更專業、親

切的服務，建立社會大眾對司法的信賴。 

1. 申辦業務標準作業流程訂定情形 

(1) 標準作業流程係指對於經常性或重複性工作使其程序一致化，以減少人

為錯誤，擬定制度化或標準化的工作規範，並強調每一道程序和步驟都得

嚴格遵照SOP的標準來處理，明訂每個工作的步驟、做法、標準，清楚劃分

工作權責，民眾申辦業務係經常性或重複性之工作，將其程序一致化，有

助提升服務之一致及正確性。本署申辦業務標準作業流程訂定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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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署一樓公共空間、為民服務中心、執行科、以及第二辦公室檔案應用處

所均設有申辦各項業務標準作業流程，訂定情形如下： 

a. 本署一樓公共空間及為民服務中心標示為民服務工作及申辦業務作業流

程共有 6 項：一般諮詢、訴訟輔導、申請加發相驗證明書、檔案應用申

請，以及受理檔案應用作業流程圖、毒品戒癮案件處遇流程圖。 

b. 執行科標示聲請作業流程圖共 2 項：聲請易服社會勞動、聲請易科罰金。 

c. 第二辦公室檔案應用處所標示申辦業務作業流程圖共 2 項：受理檔案應

用作業流程圖，以及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 

d. 於本署 1 樓設置適用國民法官法案件起訴後卷證開示室，提供當事人、

律師使用，並於本署全球資訊網設置「國民法官法專區」，建置之項目（a）

卷證開示聲請書－律師專用、（b）卷證開示聲請書－被告專用、（c）卷證

開示聲請書－訴訟參與人專用、（d）線上繳費流程、（e）本署卷證開示收

費標準、（f）適用國民法官法案件起訴後聲請卷證開示流程圖。 

(3) 於本署全球資訊網提供機關介紹、各種服務專區，使民眾清楚瞭解本署職

掌，及各科室業務範圍，並建置各式書狀範例、司法狀紙規則及作業流程

圖，供民眾參考使用，說明如下： 

a. 簡介：包含檢察長介紹、歷史沿革、大武法鑑(署誌)、重大政策、管轄區 

域、機關組織、科室業務簡介、為民服務中心、更生保護會、財團法人犯 

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b. 民眾導覽：包含地圖導覽、樓層介紹、偵查庭配置圖、免費無線上網使用  

說明、藝文廣場。 

各科室提出為民服

務項目 

篩選出具有經常性

或重複性之為民服

務工作 

徹底診斷簡化作

業流程、辦理時

限、申請書表等 

將各項服務項目、表

件及標準作業規範建

置於機關網站 

確實建立職務代理

人，方便民眾洽公，

落實分層負責，簡化

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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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民服務：包含為民服務白皮書、首長信箱、各項聯絡方式、表單下載、

線上申辦服務、服務躍升成果報告、通譯名冊及通譯申請書、聘任榮譽法

醫師名冊、犯罪補償殯葬費參考表、相驗案件進度查詢、國民法官法專區、

少年事件被害人相關權益須知。 

d. 資訊公開服務：包含應主動公開政府資訊、預算決算書及會計報告、施政

計畫及研究報告、支付或接受補助、概括選任鑑定機關(團體)名冊、國家

賠償事件收結情形統計、教保中心會計查核報告、政策宣導執行情形、公

共設施維護管理、中英網站專有名詞對照、偵查不公開檢討小組執行成果

專區、本署內部保有及管理資料項目、內部控制專區、性別平等專區。 

e. 訴訟輔導：包含訴訟程序介紹及輔導、書狀範例司法狀紙規則、為民服務

工作流程圖、刑事保證金流程圖、贓證物款入庫作業流程圖、常見問答、

刑事執行程序問答、科技設備監控問答。 

f. 法律宣導及教育：包含法律常識問答、法律推廣、日新法律專欄、圖利罪

構成要件解析、航空運送責任與安全、教師法律手冊、法律之眼、法治 Q

＆A、法學及法規資料庫查詢。 

g. 檔案應用專區：包含檔案應用服務、線上檔案文物展、應用出版品、檔案

應用宣導、near 網站檔案應用使用說明、檔案相關法規及資源連結。 

h. 電子公布欄：包含新聞稿、電子公布欄、公示送達、案件偵結公告、犯罪  

所得公告專區、查扣物變價專區、庭期取消查詢、電子書。 

i. 統計園地：包含園地導覽、檢察統計、行政服務、相關網站。 

j. 廉政園地：包含廉政法律宣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條文內容及總說明、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問答輯、請託關說登錄查察專區、利益衝突迴避公開

專區、檢舉貪瀆專用電話信箱。 

k. 反賄選專區：包含反賄宣導及下載專區、相關法令宣導、反賄選宣導活動。 

l. 司法保護：包含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專區、司法保護據點、司法

保護據點下載區、觀護業務、法律推廣業務、更生保護業務。 

m. 更生保護活動：包含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犯罪被害人保護活動。 

n. 緩起訴資訊專區：包含相關業務公告、各項申請表格、審查會會議紀錄、

查核評估結果、受補助團體計畫金額、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專區、

補助款申請期限。 

o. 社會勞動專區：包含影音宣導資料、相關業務公告、執行機構(關)下載專

區、社會勞動制度問答、社會勞動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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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網路資源及服務：包含政策宣導、活動專區、動畫影音專區、就業資訊、

相關網站連結、電子公文附件區、一般網路調查。 

q. 打擊詐欺宣導專區：包含打擊詐欺宣導、打擊詐欺宣導活動。 

2. 服務及時性 

   （1）加強櫃台服務效能，縮短案件處理時間。  

   （2）設置全功能櫃台，提供單一窗口服務，加強服務中心人員處理各項申 

        辦案件統合運用知能，均衡承辦業務。 

3. 服務人員專業度 

為強化服務品質，服務中心由專人負責，以專業及快速之處理，滿足來署

洽公民眾之需求： 

(1) 服務人員問題回應正確率 

a. 遴派熟習法令、作業流程之優秀人員進行訴訟輔導，對於民眾的查詢迅

速回應，相關問題不厭其煩完整答覆，頗受民眾信任與滿意。 

b. 重視服務人員的專業知識及法令熟悉程度，並鼓勵同仁在職進修，不斷

汲取新知、充實自我。 

c. 加強司法志工教育訓練，招募具有服務熱忱、以及素行良好之退休公務

員與社會人士加入，並定期考核與辦理教育訓練，成立優質服務團隊。 

d. 民眾對本署服務中心人員服務態度之民眾滿意度：114 年 1 至 12 月為

99.50%。  

e. 民眾對本署服務中心人員答覆問題之滿意度：114年 1至 12月為 99.42%。 

f. 設置「司法保護關懷站」：於服務中心設置「司法保護中心」，連結公益團

體，提供民眾轉介服務，並給予完善且全方位的整合資源。 

g. 櫃台一元化之服務：集合一般諮詢、訴訟輔導、聲請加發相驗屍體證明

書、檔案應用申請、證人旅費發給、聲請發給結案證明、執行完畢證明、

聲請發還保證金等業務，採櫃台一元化之服務。 

h. 走動式志工服務：本署志工除協助引導民眾洽詢事項、協助繕寫司法書

狀及各項表格外，協助民眾辦理各項業務，對於民眾經常性詢問之基本

問題，均能即時協助處理。 

i. 電腦 e 化作業服務：民眾於提供身分證明，經為民服務中心承辦人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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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後，即可查詢案件進行情形。本署為民服務中心承辦人熟悉案管系

統各項資料查詢操作，打字速度快速，經本署自行量測受理民眾查詢案

件，核對身份及查詢時間僅需 3 分鐘，服務效率顯著。民眾亦可透過本

署全球資訊網站設置之網路作業窗口，連結「法務部便民服務線上申辦

系統」，以自然人憑證或非憑證方式申辦各項業務。 

j. 免費提供各項設施，並由專人協助使用：服務中心提供各式聲請書狀例

稿，由服務人員及志工給予指導或代為撰繕，並提供舒適的桌椅供使用。 

k. 服務中心設置機關檔案目錄查詢電腦、影印機、傳真機、老花眼鏡、無線

WIFI 等設備供洽公民眾使用，為民中心承辦人員熟悉檔案局機關檔案目

錄查詢作業，隨時輔助民眾查詢檔號，並協助申請檔案應用。 

l. 針對較為年長或行動不便的民眾，由法警或志工給予直接的協助。另有

部分經常性的聲請，民眾得以口頭提出後，由服務人員代為電腦繕撰列

印供民眾使用。 

(2) 快速發放日旅費：證人、鑑定人、通譯開庭結束後，只需持日旅費申請書

兼領據，前往本服務台即可領取，無須等待。 

(3) 便民服務：為民服務中心由專責人員服務；夜間及例假日，則有法警室人

員值班，提供民眾更為便利的服務。 

(4) 執行科採櫃台作業，窗口貼有號次、股別，辦公室外懸掛業務項目及處理

流程圖，走廊設有座椅供當事人等候休息。 

(5) 本署檔案應用服務採取一處申請，兩地服務。於為民服務中心設有檔案應

用查詢及申請櫃臺；於檔案應用處所提供檔案申請、閱覽、抄錄，以及複

製等服務，為民服務中心和檔案應用處所均有專人受理，並提供專業服務。 

(6) 製作本署宣導簡報(播放時間約3～4分鐘)，於各種對外宣導場合（如與民

座談會）時播放，另於本署候訊室不定時播放，使民眾瞭解檢察機關工作

內容及檢察官辦案效能，進而對檢察機關有正向觀感或評價。 

(7) 為提升偵查筆錄及公文製作效率，加強對書記官電腦中文打字訓練，依照

檢察機關書記官中文打字測驗實施要點辦理。 

乙、 服務友善 

1. 服務設施合宜程度 

(1) 本署自民國69年檢、審分隸後獨立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處」，民國

78年12月24日配合法院組織法之修正，再更名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

署」，當時各項便民設施並不齊全，歷經多次設計、翻修終打造出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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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之洽公環境。為落實綠化環境理念，本署於各樓層及辦公室擺設綠化

盆栽，戶外之綠地花圃廣植各式花草樹木，並以最儉約的方式美化中庭。

又為提升民眾對地檢署業務認知，於1樓展示大幅介紹本署業務執掌之展

板及各樓層指示圖，以及院檢走廊設置檢察檔案常設展，內容結合檔案介

紹本署業務，與反毒、反賄選、護野鳥等法制宣導專題，以及重大矚目案

件，讓民眾藉由展覽品瞭解本署業務運作，及深耕法制教育，以提升檢察

機關形象之公信力。 

(2) 107年5月8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增訂法院組織法第114條之2條文，並經總統

於同年月23日公布，本署107年5月25日正式更名「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並完成更名檢察機關應配合辦理事項，以具體落實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結論，

創造中立專業檢察司法體系新紀元。 

(3) 提供一般民眾服務設施 

提供種類 內容 

服務中心為

民設施 

1.降低櫃臺高度，拉近與民眾距離。 

2.設置繕寫桌椅，提供機關檔案目錄查詢電腦、影印機、傳

真機、文具（原子筆、膠水、印台、訂書機等）、老花眼

鏡、Wi-Fi 等設備供洽公民眾使用。 

3.設有書報雜誌架，提供本署加值出版品，以及法律雜誌刊

物，供民眾閱覽。 

身障者無障

礙設施 

明確標示愛心鈴、專用停車位、專用盥洗室、輪椅、無障

礙坡道及電梯位置，並於無障礙坡道裝設愛心鈴及扶手等。 

哺育室等溫

馨設備 

為方便來署婦女及本署同仁哺、集乳及嬰兒更換尿布，特

設置哺育室，擺設有桌椅等設備，便利婦女舒適隱蔽使用。 

舒適的盥洗

室 

每間盥洗室均由清潔人員按時清潔，並於清潔紀錄單上簽

名。同時提供洗手清潔液、衛生紙供民眾使用。一樓設置

無障礙盥洗室，室內並設有扶手、緊急求救鈴供急需使用。

全面於各樓男廁所小便斗上方設置平面置物架，女廁所設

有掛勾，方便如廁時置放物品。 

明確動線指

引 

各科室銜牌及本署空間、科室位置及各項服務標示、方向

引導，均為中英雙語標示，提供民眾明確的引導。 

公共設施之

維護及人員

1.為提供民眾優質便利之洽公環境，對於本署公共設施之

維護，制定完整的管理機制，以列表管制，並立即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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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制 

 

 

 

2.不定時巡查盥洗室、飲水設施、電梯及其他公共空間，建

立整潔維護機制，營造優質的洽公環境。 

3.簽訂水電、空調、消防、高壓電、電梯、電腦等維護合約，

定期保養維修，讓民眾安心洽公。 

(4) 提供案件當事人特別設施 

設施種類 設施說明 

當事人休息

區 

當事人休息區設有飲水機，並播放法律宣導短片，提供本

署加值出版品、檔案展覽品摺頁，以供民眾閱覽，營造舒

適之等候空間。 

例假日暨夜

間服務櫃臺 

法警室附設例假日暨夜間服務櫃臺，24 小時隨時受理民眾

各項業務申請，民眾不限於上班日再向本署洽辦，節省民

眾路程及時間之耗費。 

溫馨談話室 

1.為使進入性侵害案件減述作業之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能在

緩和氣氛中接受檢察官訊問陳述被害經過，減少二度傷

害及順利製作筆錄。 

2.室內並擺設指認娃娃，供年幼孩童辨識，順利指訴被害事

實，透過室內柔和燈光、溫馨的布置及隱藏之錄音影鏡

頭，期使被害人能在無壓力之環境下，陳述被害經過。 

犯罪被害補

償審議會談

話室 

透過平面式的座位配置，使承辦人與被害人同桌進行詢問，

除了縮短與被害人的心理距離，以強化對每個審議案件的

關心。 

犯罪被害人

補償審議會

出席等候區 

1.增設犯罪被害人出席等候區，將原本出席地點從法警室   

變更至本署新增設的犯罪被害人出席等候區，並由犯保

同仁及志工在場即時指引與說明詢問程序。 

2.當被害人至報到地點等候時，犯保志工主動遞上一杯茶

水，緩和其情緒，友善的態度與體貼的舉動更是建立良好

溝通橋梁的重要第一步，且如被害人有需要，犯保同仁或

志工將全程陪伴，避免被害人到庭的無助。 

修復式司法

協談室 

自 101 年起辦理修復式司法方案，為兼顧溫馨、安全且隱

私，利用獨立之諮商室做為修復式司法協談室，內備空調、

監視錄影設備，光線柔和，提供加害人與被害人清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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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及不受干擾的面對面對話空間，促使當事人真誠溝通，

共同修復因犯罪所帶來的傷害。 

遞解人犯專

用通道 

本署設有專用通道，可在與外界隔離之情況下提解被告開

庭，以防範媒體拍攝以保障被告之人權並避免媒體公審，

維護被告訴訟上權益。 

證人指認牆 

為加強保障檢舉人及秘密證人之隱私權及安全，並鼓勵檢

舉人及秘密證人勇於舉發、指認，本署乃在第五偵查庭增

設「證人指認牆」。 

獨立候保室

及候訊室 

本署為落實憲法與國際人權公約，保障被告尊嚴，設候保

室，室內清潔、光線充足並備有茶水、衛生設備。另為戒

護人犯安全，設有安全防護之候訊室，提供安全候訊空間。 

遠距視訊設

備及 U 會議

視訊設備 

1.為在監受刑人或在押被告，免受舟車勞頓，降低提解人犯

戒護風險，減少人力、物力支出及，於本署第七偵查庭

及恆春檢察官辦公室設置「遠距視訊設備」，供偵訊使

用。本署 114 年 1 至 12 月使用「遠距視訊設備」訊問人

數共 999 人。 

2. 本署管轄區域地形狹長，對於恆春、枋寮地區及轄區外

逮捕之人犯解送，本署偵查庭設置 U 會議視訊及傳真設

備，以供偵訊使用，免於長途解送人犯戒護風險，確保

人員安全。 

2. 網站使用便利性 

運用網路資源建置線上服務，方便民眾利用網路系統洽公的便民措施；運

用網路資源鼓勵民眾參與，是推廣政府公共事務和建立溝通的直接管道。

本署積極善用資訊科技，配合便捷、公開、即時之措施，提供線上服務及

建立回應機制，當可有效獲得民眾對機關之信賴，進一步提升對司法及檢

察機關之公信力。本署提供線上服務及電子參與說明如下： 

(1) 線上服務量能擴展性 

線上服務提供及使用情形 

a. 線上 e 化申辦作業 

為提升便民服務，便利民眾利用網路快速申辦，節省往返奔波的時間及費

用，於本署網站「為民服務」項目建置「法務部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

單元，提供連結至「法務部非憑證作業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及「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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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憑證作業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窗口。 

b. 案件公文取號電子化 

因應數量龐大的刑事案件發文量，本署建置「案件公文管理系統」以服務

本署同仁，通過電子取號使得收發人員及發文者可以加快處理公文的速

度，增加行政效率。 

c.  電子閘門對外連結作業查詢 

本署充分使用電子閘門對外連結作業查詢，以便利偵查程序之進行，並減

少公文之往返，大大減少民眾等待時間。其項目包括：1.戶役政資訊網站

(Web API)查詢、2.戶役政資訊 WEB API 網站(親等)、3.稅務 T-Road 資訊

連結作業查詢、4.健保資訊連結作業查詢、5.地政查詢、6.勞保 T-Road 資

訊連結作業查詢、7.護照資料查詢系統查詢、8.集保資訊連結作業查詢、

9.移工動態查詢系統查詢、10.新住民管理分析系統暨通譯查詢、11.公路

監理中介服務系統查詢、12.公路監理電子閘門查詢、13.營利事業關係人

資料查詢查詢、14.聯合徵信資訊連結作業查詢、15.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

查詢、16. IP 查詢資訊連結作業查詢、17.典當資訊連結作業查詢、18.警政

資訊連結作業查詢、19.商工行政服務 e 網通查詢、20.票據信用資訊連結

作業查詢、21.人身保險資訊連結作業查詢、22.行動/市內電話資訊連結作

業查詢、23.公司影像調閱系統查詢、24.刑案知識庫資訊連結作業查詢、

25.家暴及性侵害資訊連結作業查詢、26.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查詢

作業查詢、27. 165 反詐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28.環保資訊系統查詢、29. 

大額通貨交易查詢、30.可疑交易申報查詢系統查詢、31.化學物質資訊服

務平臺查詢、32.商品資料倉儲系統查詢、33.海關出入境旅客攜帶物品資

料查詢、34.海關貨物資料查詢、35.境外 IP 查詢系統查詢、36.三親等資

訊連結作業查詢、37.刑案查詢/在監在押查詢、38.整合性偵查資料庫系統

列印簡易紀錄查詢、39.跨境日誌紀錄查詢、40.科技偵查輔助平台日誌紀

錄查詢、41.金融平台日誌紀錄查詢等共計 41 項。本署自 114 年 1 月至同

年 12 月止使用電子閘門對外連結作業查詢總數計 62096 件。 

d. 交通資訊，線上導覽 

為服務民眾來署洽公、出庭之需要，特於本署網站開闢「民眾導覽」單元，

設計多項導覽圖，包含「地圖導覽」、「樓層介紹」、「偵查庭配置圖」

等項目，其主要是希望民眾在來署前，對於本署位置、科室及偵查庭等交

通動線，均可以事先線上查閱。 

e. 訴訟輔導，線上查詢 

慮及一般民眾法律知識不足，於本署網站建置「訴訟輔導」項目，提供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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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輔導訊息，如訴訟程序介紹及輔導，書狀填寫範例及司法狀紙規則等張

貼於本署網站，計有 17 種表單資料，都建置  office word 及  Open 

Document  二種格式，提供民眾查詢使用。 

f. 流程指引，省時省力 

落實為民服務措施，將民眾比較關心密切之服務項目繪製工作流程圖建

置於本署全球資訊網，以便民眾易於瞭解，順利接洽其相關事務。而「為

民服務」項目設有為 1.為民服務白皮書、2.檢察長信箱、3.本署聯絡方式、

4.表單下載、5.線上申辦服務、6. 服務躍升成果報告、7. 通譯名冊及通譯

申請書、8. 聘任榮譽法醫師名冊、9. 犯罪被害人補償事件殯葬費項目金

額參考表、10. 相驗案件進度查詢、11.國民法官法專區、12.少年事件被害

人相關權益須知等 12 個單元供民資查詢使用。為民服務中心免費提供下

列各種書狀例稿、聲請表計有：委任狀、聲請案移法院併自訴案審理、聲

請傳喚證人/鑑定人、聲請變更期日應訊、聲請變更送達處所、聲請移轉

管轄、聲請送達書類、聲請再議(告訴人聲請)、聲請檢察官提起上訴、聲

請再議（被告聲請）、聲請撤回再議、聲請撤回告訴、聲請查詢案件進行

情形、聲請撤銷通緝、聲請增發書類、聲請解除限制出境、聲請發還刑事

保證金、聲請發還證物 / 扣押物、聲請准予易科罰金、聲請准予分期繳

納罰金、聲請准就殘刑繳納罰金、聲請更定應執行刑、聲請發監執行、聲

請停止(延期)執行、聲請囑託執行、聲請發給結案證明書、聲請發給執行

完畢證明書、聲請補發相驗屍體證明書、受保護管束人書面報到聲請、受

保護管束人出國聲請、受保護管束人住所遷移聲請、受保護管束人延長報

到期間聲請表、受保護管束人離開受保護管束地聲請、申請平民法律扶助、

委任書（領取刑事保證金）、委任書（領取證物／扣押物）、悔過書、和

解書、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覆議申請、犯罪被害暫時補

償金申請、聲請查復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案件進行情形、聲請延期執行觀

察勒戒。 

g. 偵查終結案件公告 

將「偵查終結案件公告」每上班日主動張貼於本署網站首頁，便利民眾上

網查詢案件偵辦結果，免除到署查看之勞累。 

h. 提供免費的 WiFi 無線上網 

本署１樓設置「iTaiwan」中華電信 WiFi 無線上網熱點，提供洽公或開庭

的民眾、律師，有免費的 WiFi 無線上網功能。使用 3C 智慧產品，皆可

利用本署 WiFi 即刻上網查閱資料，亦可當場使用線上服務，節省民眾現

場洽詢時間，減少無法隨時上網之不便，更大幅強化便民 E 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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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設置「庭外顯示系統」看板 

於本署大門口及法警室服務處外設置「庭外顯示系統」看板，由值班法警

即時更新，俾利家屬快速獲知當日遭警移送之當事人開庭相關訊息，讓家

屬明顯感受本署安心的便民服務。 

線上服務推廣績效 

本署便民ｅ化服務線上申辦作業宣導推廣，於首頁顯眼版面建置「線上

申辦作業」單一窗口的登入連結，便利民眾點閱及連結登入進行「線上申

辦作業」，以達到宣導及推廣目的，本署 114 年度第 1 至 12 月計受理申

辦件數計 367 件，其中「法務部採憑證作業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13

件，「法務部非憑證作業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計 354 件。 

a. 本署於寄發當事人之傳票或函文時，標示承辦人、電話(包括分機號碼)、

傳真號碼，且信封上提供本署電話、地址、網址、位置圖，便利民眾可以

電話、信件或網路等各種不同的管道洽詢。 

b. 本署檢察長電子信箱受理民眾電子郵件處理，研考科每月彙整統計陳報一

次，本署檢察長電子信箱受理民眾電子郵件處理件數，114 年度 1 月至 12

月為 182 件。 

(2) 網路參與應用情形 

電子參與多元程度及互動回應情形 

本署提供民眾憑證及非憑證線上申辦作業下載表單共計 92 種，在充分使

用線上為民服務及減紙節能考量下，將多種類常用表單，予以製作電子

檔，於本署網站首頁「線上申辦」連結，供民眾下載使用。 

本署提供多樣化之電子參與管道，讓民眾無需外出，即可將意見傳達予

本署。茲就本署提供民眾意見交流之電子參與方式及回應機制詳述如下： 

a. 檢察長信箱 

本署網站於「為民服務專區」單元，建置有檢察長電子信箱，其主要是落

實傾聽民意的服務政策，另外為考量讓民眾易於使用及資安考量，信箱

採網頁（Web）方式線上填寫，民眾只要有網頁瀏覽功能即可填寫，簡單

方便，針對上述反應意見郵件，本署指派專人辦理。 

b. 設置電子民意信箱、單一申辦窗口  

提供民眾多元電子參與管道，供民眾提出建言及表達意見，每日派專人

打開信箱及申辦窗口，如有申辦事項，經查明呈檢察長核閱後一一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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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速件時，先以電話回覆。 

3. 服務行為的友善性 

(1) 志工親切熱忱服務 

本署於大門入口處，安排一位志工及一位站崗法警，以走動式服務協助、

引導民眾至各洽公處所，於為民服務中心安排兩位志工提供服務，輔導民

眾填寫各式書表，有效縮短民眾洽公時間，樹立地檢署親和便民的優質形

象。本署現有司法志工 39 名，態度親切，服務認真，於服務期間均穿著司

法志工背心，方便民眾辨識諮詢。 

(2) 指派書記官擔任服務中心服務人員，及單一窗口為民服務工作，由研考科

長負責督導，隨時提供民眾諮詢與服務，並就服務人員之服務態度隨加以

考核。 

(3) 重視服務禮儀，主動引導民眾、協助民眾檢查攜帶證件是否齊備並告知標

準程序。 

(4) 電話禮貌測試績效 

a. 為提升本署為民服務電話禮貌，除遵循法務部及所屬各機關推行電話禮貌

實施要點辦理外，每季不定時測試，並請科室主管督導同仁注意服務禮儀、

態度，受測等第考列劣等者應書面報告並研擬改進措施。 

b. 電話禮貌測試均製成書面紀錄後陳閱檢察長。 

c. 利用署內會議，對為民服務工作表現優異之同仁及司法志工提出表揚。 

4. 服務資訊透明度 

(1) 資訊公開 

a. 主動公開之法令、政策 

(a) 本署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規定，於全球資訊網(本署網站)，網

址： https://www.ptc.moj.gov.tw/設置「政府資訊公開專區」單元，主動公

開政府資訊項目，符合應公開且已公開比例達 100％。 

資訊公開項目(10 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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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主動公開之政府資訊

項目 
本署資訊公開項目內容摘要及對應連結 

1. 條約、對外關係文書、

法律、命令及地方自治

法規 

全國法規資料庫 

網址: http://law.moj.gov.tw/ 

2.機關訂頒之解釋性規定

及裁量基準 

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網址: http://mojlaw.moj.gov.tw/ 

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網址：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index.do 

3.機關之組織、職掌、地

址、電話、傳真、網址及

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公開於本署網站 

網址:https://www.ptc.moj.gov.tw/ 

4.行政指導有關文書 本署無該項資料。 

5.預算及決算書 

請參閱本署網站預算及決算書單元 

網 址 : 

https://www.ptc.moj.gov.tw/294926/294983/294985/

Nodelist 

6.請願之處理結果及訴願

之決定 

本署無本項應公開資料，請參閱法務部訴願決定書

查詢單元 

網 址 : 

http://www.moj.gov.tw/lp.asp?ctNode=28053&CtUnit

=7412&BaseDSD=7&mp=001 

7.施政計畫、業務統計、

研究報告 

1. 施政計畫： 本署無該項資料。相關資料可參閱： 

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施政計畫 

網址: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56B

D5A3FD1338A8B 

2.業務統計： 請參閱本署網站檢察統計單元 

網址:  

https://www.ptc.moj.gov.tw/294926/295032/Norma

lnodelist 

3.本署年度工作計畫及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 

網 址 : 

https://www.ptc.moj.gov.tw/294926/294983/29498

9/Lpsimplelist 

 

8.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

契約 

1. 本署相關採購招標及決標資訊均依規定於政府

電子採購網公告。 

http://law.moj.gov.tw/
http://mojlaw.moj.gov.tw/
http://www.tnc.moj.gov.tw/np.asp?ctNode=21067&mp=020
http://www.moj.gov.tw/lp.asp?ctNode=28053&CtUnit=7412&BaseDSD=7&mp=001
http://www.moj.gov.tw/lp.asp?ctNode=28053&CtUnit=7412&BaseDSD=7&mp=001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56BD5A3FD1338A8B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56BD5A3FD1338A8B
https://www.ptc.moj.gov.tw/294926/295032/Normalnodelist
https://www.ptc.moj.gov.tw/294926/295032/Normalnod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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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主動公開之政府資訊

項目 
本署資訊公開項目內容摘要及對應連結 

網址: http://web.pcc.gov.tw/pishtml/pisindex.html 

2. 請參閱本署網站採購公告。 

網 址 : 

https://www.ptc.moj.gov.tw/294926/295026/29502

7/Lpsimplelist?PageSize=30&type=02 

9.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請參閱支付或接受補助單元 

網 址 : 

https://www.ptc.moj.gov.tw/294926/294983/294990/L

psimplelist 

10.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

錄 
本署非合議制會議單位，無本項應公開資料 

(b) 為使民眾迅速得知案件終結情形，本署將偵查案件終結情形建置於「偵查

終結公告」專區，落實 e 化便民服務及節能減碳政策。 

(c) 舉凡本署對外發布之新聞稿、各項司法保護活動及相關政令等即時訊息，

本著政府資訊公開原則，在通知媒體時，同步公布於本網網站「媒體報導」、

「最新消息」區，透過網路廣泛的傳播。 

b. 服務措施、出版品資訊周知度 

服務措施種類 內容說明 

網站導覽，快速查

閱 

為便利民眾迅速運用本署網路資源，節省查詢時間及提升

效率，本署網站首頁設置「網站導覽」單元，提供快速鍵

設定說明及網站地圖，方便民眾快速查閱所需之網頁內容。 

服務流程，線上查

詢 

本署為充分落實各項為民服務工作，便利民眾能迅速辦理

業務，提升效率，將相關之辦理事項，繪製成為民服務工

作流程圖供民眾參考，使民眾迅速知悉辦理流程。包括「便

利人民言詞申告」、「辦理具保責付」、「報驗案件處理」、

「免費供應羈押候保被告誤餐餐點」、「證人、鑑定人日

旅費領取流程」、「聲請易科罰金流程圖」、「刑事保證

金單一窗口流程圖」、「贓證物款入庫作業流程圖」等 8

項。 

傾聽民意，電子信

箱 

本署於全球資訊網「為民服務」單元，建置有檢察長電子

信箱，主要是落實傾聽民意的服務政策，另外為考量民眾

易於使用，信箱採網頁（Web)方式線上填寫，只要有網頁

瀏覽功能即可填寫，不需使用郵件軟體，簡單便民。針對

檢察長信箱之郵件，本署指派專人辦理，並儘速回覆民眾。 

http://web.pcc.gov.tw/pishtml/pi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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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措施種類 內容說明 

法治教育，線上學

習 

為使民眾了解法律常識，避免觸法，以達預防犯罪之功效，

本署全球資訊網設置「法律宣導及教育」專區，使民眾便

捷地學習法律，內容包含生活法律、法律時事漫談、法律

常識問答、生活法律介紹、法治教育短片、法學及法規資

料庫查詢、常見問題、法律常識宣導活動等。 

另於本署全球資訊網之「檔案應用專區」設有本署加值出

版品電子書閱覽及下載服務，使民眾更瞭解本署業務運作，

以及偵辦重大案件之情形，以達法治教育之效。 

訴訟輔導，範例參

考 

為使民眾迅速了解所涉案件之相關刑事訴訟程序，本署網

站設置「訴訟輔導」單元，提供訴訟程序介紹及輔導，民

眾可由線上查詢訴訟程序要點，方便民眾瞭解訴訟程序，

並提供書狀填寫範例說明及司法狀紙規則供民眾參考使

用，包含有訴訟程序介紹及輔導、各式申請表下載、書狀

範例及司法狀紙規則。 

c. 資訊公開程度及內容正確度 

(a) 專責小組，提升品質 

本署依據「法務部及所屬機關網站設置作業規範」，成立本署網頁推動小

組，由主任檢察官擔任召集人，書記官長擔任執行秘書，各科室主管擔任

工作小組成員，資訊室成員為網頁管理人員。網頁推動小組每半年定期召

開網頁查核小組會議檢討本署網頁應改善事項及網頁維護週期表之妥適

性。 

(b) 專人管理，分層負責 

資訊室網頁管理人統籌本署機關網頁維護、推動及聯絡事宜；網頁更新作

業，依「本署網頁維護週期表」之更新頻率，由網頁權責單位檢視其網頁

資料，如發現網頁資料需新增或有疏漏、錯誤等情形，主動填寫「網頁資

料維護單」，經權責單位主管及機關首長核准同意後，提供更新資料或電

子檔案供網頁管理人更新維護，再交由權責單位檢測，確保更新資料之正

確性、完整性、時效性。 

(c) 謹慎審核，迅速通報. 

網頁資料登載經主管審核同意，始得由網頁管理人登入網頁後台管理作業，

上稿更新張貼。資訊室更動之任何網頁目錄連結架構或網頁資料，於每次

更新異動後，均登載於「網頁更新紀錄表」，以供查考；並定期檢查網頁上

之連結及隨時檢測網站，若遭破壞立即通報，落實網頁維護及版面更動的

嚴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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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網頁更新，定期檢查 

本署網站更新各項作業，資訊室網頁管理人員每月定期製作「網頁維護週

期表」會辦各業務科室簽章確認，落實檢查其網頁資料有否過期、錯誤或

疏漏，立即更新維護，俾提升本署機關網頁內容的正確與完整，增進民眾

瀏覽本署網頁的有效與便利。 

(e) 定期實施無障礙檢測 

使用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無障礙網路空間服務網提供之 FREEGO-V3.1

無障礙檢測軟體工具，由資訊室網頁管理人員進行本署網站檢測，每個月

一次為週期，並編製列印無障礙檢測紀錄單，確保資訊連結皆屬有效且正

確。若遇網頁內容更新，則即時檢測，以落實本署網頁符合無障礙 A+等

級標準。 

(2) 資料開放 

網路線上申辦服務(E-SERVICE） 

種類 實施方式 

檢察長 

電子信箱 

1.接受民眾檢舉、報案、申訴、陳情等各類事項。 

2.視類型分案後由案件承辦股回覆。 

3.114 年度 1 月至 12 月檢察長信箱受理共計 182 件，陳情案 

件計 105 件，檢舉案件計 36 件，其他聲請或查詢計 41 件；

其中分案辦理，他字案共計 13 件，陳字案共計 5 件。 

(3) 案件查詢管道 

案件處理流程查詢公開程度 

公開項目 公開內容說明 

裝設庭外顯示 

系統 

於每間偵查庭外，設置庭外顯示系統，即時顯示目

前開庭訊息，使等待開庭民眾能即時掌握開庭進度

等資訊。 

新收人犯處理 

情況公開 

將新收人犯羈押、交保、責付、限制住居、請回、

送監執行等處理情況，在法警室報到窗口前，家屬

休息區上方，以螢幕看板呈現，提供家屬即時知悉

並準備後續作為。 

案件受理及進行 

情形公開 

 

1.公開各項服務之標準作業程序資訊，建立申辦或

申請案件公開查詢機制。 

2.提供民眾瞭解案件處理流程及最新進度，案件當

事人可直接以電話、書狀或網路聲請查詢訴訟進

度，再由案件承辦人函覆或由為民服務中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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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項目 公開內容說明 

人員電話答覆。 

3.114 年度 1 月至 12 月受理當事人以言詞、電話、

書面查詢訴訟進度聲請案件共計 13270 件。 

案件偵結 

公開 

案件偵查終結情形，除張貼本署布告欄外，並公布 

於網站，使民眾周知。 

承辦人員 

訊息公開 

1. 將辦理民眾聲請事項及相關程序一覽表放置為

民服務中心，並張貼於本署網站。 

2. 本署全球資訊網之「簡介-機關組織」登載各科室

主管資訊及聯繫電話。 

3. 為民服務中心承辦人配戴識別證，以供民眾辨

識。 

4. 於案件傳票上註明承辦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書

記官姓名及股別，信封背面亦印製本署地址、總

機與檢舉電話，利於當事人查詢使用。 

聲請事項及流程

表(圖)公開 

於網站開闢為民服務專區，民眾可即時查知各項申

辦流程、所需文件等各項資訊。 

多管道提供 

服務訊息 

於司法保護關懷據點、各機關學校、醫院、社勞機

構、調解委員會及婦女團體等，置放各項服務訊息，

提供民眾利用。 

民眾意見調查 

結果公開 

民眾意見經分析後，將問卷之滿意度及回應情形，

公開於本署網站。 

電腦化作業 

收文、收狀採電腦輸入，便利民眾查詢；為民服務

中心另設置電腦及專線電話，受理民眾案號及案件

進行程度查詢。 

四、 遞送服務 

甲、 服務便捷 

1. 建置單一窗口整合服務 

(1) 設置「為民服務中心」 

為提供有效率的服務，設置「為民服務中心-單一窗口服務櫃臺」（以下簡稱：

服務中心）結合各科室業務，成為民眾洽辦業務的第一站，並提供諮詢及引

導，有效縮短洽公時間。本署服務中心服務項目如下表：  

類別 服務項目 

聲請書類服 1.增補發起訴書、緩起訴處分書、不起訴書等相關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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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服務項目 

務 2.增補發相驗屍體證明書。 

3.發給結案證明、執行完畢證明書。 

4.協助各式聲請書狀、表格之填寫。 

5.免費提供各項書狀例稿。 

6.檔案應用申請。 

相關查詢及

轉介服務 

1.案件進行之基本查詢。 

2.犯罪被害補償案件查詢。 

3.訴訟程序輔導及諮詢。 

4.司法保護資源關懷之連繫及轉介。 

5.新住民及原住民貼心服務。 

6.轉介法律扶助基金會服務。 

7.接受民眾檢舉、陳情。 

8.其他法律諮詢服務。 

聲請發給服

務 

1.發還刑事保證金。 

2.發給證人、鑑定人、通譯日旅費。 

本署服務中心另外更具備下列特色： 

a. 設置「司法保護關懷站」：於服務中心設置「司法保護中心」，連結公益團

體，提供民眾轉介服務，並給予更完善且全方位的整合資源。 

b. 櫃台一元化之服務：集合一般諮詢、訴訟輔導、聲請加發相驗屍體證明書、

檔案應用申請、證人旅費發給、聲請發給結案證明、執行完畢證明、聲請發

還保證金等業務，採櫃台一元化之服務。 

c. 走動式志工服務：本署志工除協助引導民眾洽詢事項、協助繕寫司法書狀及

各項表格外，協助民眾辦理各項業務，對於民眾經常性詢問之 基本問題，

均能即時協助處理。 

d. 電腦 e化作業服務：民眾僅需提供身分證明，經核對確認後，即可查詢案件

進行情形。本署為民服務中心承辦人熟悉案管系統各項資料查詢操作，打字

速度快速，經本署自行量測：受理民眾查詢案件，核對身份及查詢時間僅需

3分鐘，服務效率顯著。民眾亦可透過本署全球資訊網站設置之網路作業窗

口，連結「法務部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以自然人憑證或非憑證方式申

辦各項業務。 

e. 免費提供各項設施：服務中心提供各式聲請書狀例稿，由服務人員及志工給

予指導或代為撰繕，提供舒適的桌椅供使用。服務中心設置機關檔案目錄查

詢電腦、影印機、傳真機、老花眼鏡、無線 WIFI 等設備供洽公民眾使用。

針對較為年長或行動不便的民眾，由法警或志工給予直接的協助。另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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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性的聲請，民眾得以口頭提出後，由服務人員代為電腦繕撰後列印供民

眾使用。 

f. 快速發放日旅費：證人、鑑定人、通譯開庭結束後，只需持日旅費申請書兼

領據，前往本服務台即可領取，無須等待。 

g. 便民服務：為民服務中心由專責人員或科室主管值班服務；夜間及例假日，

則有法警室人員值班，提供民眾更為便利的服務。 

h. 執行科採櫃台作業，窗口貼有號次、股別，辦公室外懸掛業務項目及處理流

程圖，走廊設有座椅供當事人等候休息。 

i. 相驗屍體證明書數位建檔與逕行引用計畫，大幅縮減民眾臨櫃聲請等候核

發之時間。 

(2) 按鈴申告立即受理： 

1. 本署於大門側邊入口設有「申告鈴」，24 小時受理民眾申告。 

2. 開發線上申辦或跨平台通用服務 

提供 24 小時網路申請查詢系統，民眾進入本署網站連結至法務部網站即

可進行線上申辦作業。114 年度 1 至 12 月申請線上申辦件數(含憑證、非

憑證)共計 367 件。 

3. 其他服務作法 

提供電子閘門查詢系統 

檢察官偵查案件，常因案情需要而須向戶役政機關、稅務機關、公路監理

機關、地政機關等其他行政機關調取相關資料，若均以紙本公文往返，將

徒增公文用紙之浪費、亦耗費時間。本署乃改以分層授權認證方式，由檢

察官透過線上授權直接查詢。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單一窗口查詢總件數 

查詢區間：114/01/01~114/12/31 

查詢項目 合計筆數 

戶役政資訊網站(Web API)查詢紀錄列印 11855 

戶役政資訊 WEB API 網站(親等) 966 

稅務 T-Road 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紀錄列印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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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紀錄列印 582 

地政查詢件數 303 

勞保 T-Road 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紀錄列印 133 

護照資料查詢系統查詢紀錄列印 11 

集保資訊連結作業 212 

移工動態查詢系統查詢紀錄列印 5 

公路監理中介服務系統查詢紀錄列印 74 

公路監理電子閘門查詢紀錄列印 665 

營利事業關係人資料查詢查詢紀錄列印 3 

聯合徵信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紀錄列印 260 

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紀錄列印 1231 

IP 查詢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紀錄列印 13 

典當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紀錄列印 36 

警政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紀錄列印 8 

商工行政服務 e網通查詢紀錄列印 184 

票據信用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紀錄列印 12 

人身保險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紀錄列印 452 

行動/市內電話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紀錄列印 5607 

公司影像調閱系統查詢紀錄列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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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知識庫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紀錄列印 190 

家暴及性侵害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紀錄列印 33 

165 反詐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紀錄列印 1999 

大額通貨交易查詢系統查詢 2 

海關出入境旅客攜帶物品資料查詢紀錄列印 1 

境外 IP查詢系統查詢紀錄列印 6 

三親等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紀錄列印 217 

刑案查詢/在監在押查詢 35070 

整合性偵查資料庫系統列印簡易紀錄查詢 7 

金融平台日誌紀錄查詢 607 

總計 62096 

乙、 服務可近性 

1. 主動服務 

由志工輪值，採走動式服務，主動關切來署洽公民眾之需求，帶領其前須

服務之處所。 

2. 促進民眾瞭解施政及服務內容績效 

宣導內容：包括預防犯罪、法律修改與民眾有重要關係之相關規定、施政

計畫、為民服務內容等，透過各項活動、媒體與學校、機關宣導。 

3. 宣導活動及執行方式： 

a. 將施政計畫業務統計與研究報告、重大決策、組織職掌與聯絡方式、為

民服務白皮書、訴訟輔導、常見法律問題、各項活動、廉政法律宣導等

資訊均張貼於本署全球資訊網，復將相關法令及新修正之法令，張貼

於本署全球資訊網及法警室（民眾洽公最頻繁處）前之跑馬燈上，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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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休息室播放宣導短片，以達宣導之效。 

b. 跨機關辦理法治宣導，結合機關、學校、監所、電台等團體共同辦理政

府施政措施、及法治教育宣導。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4年１月至12月辦理法治教育統計表 

                              製表日期：1150109 

宣

導

方

式 

內

容 
宣導場次及文宣種類 

宣導 

對象 

講演 

各 級

學 校

演 講 

15 

場次 

1. 預防犯罪宣導 

2. 性侵害及性剝削防治宣導 

3. 打詐、拒毒、防性、反幫派、防制

學生藥物濫用及網路安全宣導 

4. 反霸凌/青少年犯罪防制相關法治

教育宣導 

5. 性別平等教育暨預防犯罪宣導 

6. 校園法治教育 

學 校 師

生 

團 體

機 關

演講 

69 

場次 

1. 114 年度施用毒品個案強化支持 

全人康復計畫團體課程 

2. 社會勞動勤前說明會 

3. 戒癮治療說明會 

4. 認知教育系列課程 

5. 認知教育系列課程-影片賞析 

6. 檢察官訪視社勞機構 

7. 義務勞務說明會 

8. 精神疾病轉銜會議 

9. 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督會議會 

機 關 團
體、少觀
所 收 容
人、調解
委員、社
區 發 展
協 會 人
員、民眾 

相 關

研 習

會 講

座 

94 

場次 

1. 114 年農漁會選舉反賄選宣導 

2. 反毒、反詐騙及相關法治宣導 

3. 114 年「首長引領 與廉有約」座談  

會（防貪宣導） 

4. 性別暴力防治（性騷擾與多元性

別）專題演講 

5. 114 年度廉政專案法紀宣導講習 

6. 屏東縣政府「誠信綠能 永續屏東」 

機 關 團

體、觀護

志工、一

般民眾、

緩 起 訴

被告、受

保 護 管



 

27 

」-綠能業者企業誠信座談會 

7. 榮譽觀護人研習暨反詐宣導 

8. 工程倫理與防貪管理巡迴座談會 

9.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114年防制人口

販運工作講習 

10.114 年度「清廉之路 檢察官開

講」廉政教育訓練暨座談會 

11.「道路屏安」專案法紀宣導 

12.國民法官法研討會 

束人 

其他 
51  

場次 
終身學習（課程、研習、講座） 

本 署 員

工 

舉 辦

法 治

教 育

宣 導

活 動 

15 

場次 
各級學校演講同時辦理法治教育宣導。 

一 般 民

眾 

 

丙、 服務成長及優化 

1. 突破成長 

主動提供司法保護服務:書記官於外勤相驗時，主動提供犯罪被害人犯罪 

被害人補償手冊等資料，並於回署後通報司法保護中心轉介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前往關懷。 

2. 優質服務 

為落實推動服務型政府之理念，方便民眾到署洽公，本署同仁秉持「專業

廉能」、「積極任事」、「將心比心」之原則，以主動積極、親切、有禮貌的

服務態度，讓民眾能夠瞭解並親近檢察機關，期能提供更專業、親切的服

務，建立社會大眾對司法的信賴。 

五、 服務量能 

甲、 內部作業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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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櫃辦理案件及非臨櫃辦理案件流程簡化，縮短服務時間，以求服務 

及時性。 

1. 「臨櫃辦理案件」簡化流程 

(1) 簡化作業流程、辦理時限 

訂定明確作業程序，使各項為民服務作業流程標準化、一致性，以節省工

時，減少疏誤，將服務案件標準處理流程公布於機關網頁及服務場所，縮

短民眾申辦案件或等候處理之時間。 

(2) 臨櫃辦理案件－民眾申辦事項：包括聲請加發相驗屍體證明書、檔案應用

申請、聲請發給結案證明、執行完畢證明、聲請發還保證金、輔導撰狀，

以及證人旅費發給等，均由服務中心人員及志工協助辦理。 

a. 申請發還保證金，由櫃台服務人員接洽相關科室辦理，當事人勿庸再至執

行科或紀錄科，以節省當事人往返時間，只要民眾臨櫃即可辦妥應辦事項。 

b. 聲請增發相驗屍體證明書，本署採行相驗屍體證明書數位建檔逕行引用計

畫，遇有民眾臨櫃聲請，經為民服務中心承辦人確認聲請人資格後，線上

輸出所欲申請之相驗屍體證明書數位檔案，加蓋關防後提供，以智慧科技

達到便民之效。試辦該計畫後，受理補發時間平均為 10 分鐘，相較以往

臨櫃補發之 40 分鐘，以及郵件補發之 18 日，大幅度改善作業時間，以高

效率提升檢察機關為民服務品質，避免民眾久候或來回奔波。 

(3) 簡化聲請增補發相驗屍體證明書流程 

a. 流程改善前：當事人須填寫聲請狀，經收狀窗口循行政作業程序，送交承

辦股檢察官批示核可後，至檔案室調取相關卷宗製作相驗屍體證明書，以

公函郵寄當事人收受，平均時程約 18 天。 

b. 流程改善後：當事人至為民服務中心聲請，承辦書記官由線上系統調取後

辦理補發事宜，從收件到完成交付相驗屍體證明書，約 10 分鐘即可辦理

完成。 

c. 本署現已施行相驗屍體證明書開立電腦化，相驗時由承辦檢察官，及法醫

師詢問家屬所需份數，當場予以核發，大量減少民眾舟車勞頓親赴本署聲

請增發之勞。 

(4) 簡化聲請分期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流程 

a. 檢察官核准，受刑人分期易科罰金者，當庭繳納第 1 期時即告知得以郵政

匯票郵寄本署辦理繳納後期罰金，節省當事人往返本署繳納罰金之時間與

金錢。 

b. 得易服社會勞動案件，於寄發執行傳票時即檢附聲請易服社會勞動須知暨

相關文件資料，俾受刑人於到案前事先準備，縮短當天聲請填載資料之時

間及流程。遇當事人不瞭解社會勞動須知內容及不知如何填載資料時，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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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至為民服務中心，由為民服務中心承辦人協助輔導填寫。 

2. 「非臨櫃辦理案件」簡化流程 

(1) 電腦 e 點通服務 

民眾可以透過本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ptc.moj.gov.tw/，共有 17 種書

狀範例及司法狀紙規則表單供下載使用，網路申辦之案件，由服務人員每

日開啟列印，立即交由收文掛號，迅速遞送承辦單位辦理回復。另民眾透

過檢察長電子信箱遞送陳情函或意見交流，均有專人受理，即時查明辦理

並予答復。 

(2) 電話查詢案件進行程度 

民眾得以電話向本署為民服務中心或其個案承辦書記官查詢案件內容及

進行程度，接受民眾電話查詢時，均依規定查驗相關身分資料，於不違反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前提下，給予適當協助或轉接個案之承辦書記官。個案

承辦書記官均能立即回覆，114 年 1 至 12 月服務中心受理電話詢問服務

計 6072 件。 

(3) 主動告知扶助機制等事項 

外勤檢察官於相驗時，主動提供死者家屬關懷通報及轉介單、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宣導資訊、法務部繼承法宣導 DM，內容包括法律

協助、經濟協助、安全保護、轉介安置、繼承辦理、犯罪被害補償等有關

被害人權益及遺體捐贈之相關資訊。此項加值服務，可協助死者家屬了解

相關法律規定與扶助機制。 

(4) 廣設司法保護據點 

以本署為司法保護中心點，在屏東縣轄，結合鄉鎮調解委員會、發展協會、

文康中心為據點，更接受專家學者的建議，設立司法保護關懷據點，更使

司法保護關懷據點蛻變延伸更多加值的功能。 

乙、 服務精進機制 

1. 檢討現有為民服務工作廣度與深度，並主動協調整合性質重複或關聯性高

的服務項目，針對民眾需求，重新規劃設計有創意之加值服務。 

2. 規劃有價值的創新服務，各科室協力合作、整合、服務流程簡化、服務項

目改造、服務方法創新、服務評價回饋、導入資通訊等工具，提升實質服

務效益。 

六、 服務評價 

甲、 服務滿意情形 

為蒐集民眾（外部顧客）意見，改進本署為民服務工作，就辦案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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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效率、線上服務、品德操守、保護管束、社會勞動、修復式司法

方案當事人等事項，以隨機方式對不同背景受訪者，進行問卷滿意度

調查。 

民眾對本署服務滿意度調查 

114 年度第 1 至 12 月共發放 579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547 份，回收率

94.47%，根據有效樣本滿意度分析如下： 

(1) 民眾對本署服務中心人員服務態度之民眾滿意度：114年1至12月為99.50%

。 

(2) 民眾對本署服務中心人員答覆問題內容滿意度：114年1至12月為99.42%。 

(3) 民眾對本署洽公環境（含當事人候訊室）的設備滿意度：114年1至12月為

99.25%。 

(4) 民眾對本署法警點呼引導開庭滿意度：114年1至12月為99.33%。 

(5) 民眾對本署檢察官開庭時問案態度滿意度：114年1至12月為99%。 

(6) 民眾對本署檢察官開庭問案時，是否有認真調查證據滿意度：114年1至12

月為99.08%。 

(7) 民眾對本署檢察官問案時，有無給予充分陳述的機會滿意度：114年1至12

月為99.50%。 

(8) 民眾對本署在處理聲請事項的辦事效率滿意度：114年1至12月為99.50%。 

(9) 民眾對本署工作人員之服務態度與禮貌是否良好滿意度：114年1至12月為

99.67%。 

(10) 民眾對本署為民服務工作、提供之服務措施滿意度：114年1至12月為

99.75%。 

(11) 民眾對本署服務總滿意度平均：114年1至12月為99.40%。 

乙、 意見回應處理情形 

1. 當事人聲請案件快速回應 

(1) 對於上級機關交查或監察院行查之人民陳情案件或其他調查案件，本署分

「調」字案件。114 年度 1 至 12 月共受理 12 件，平均結案日為 51 日。 

(2) 告訴人、被害人、被告或利害關係人就案件向本署陳情，本署分「陳」字

案件，114 年度 1 至 12 月共受理 11 件，平均結案日為 64.6 日。 

(3) 告訴人、被害人、被告或其利害關係人就案件所為之其他訴訟上聲請，本

署分「聲他」、「執聲他」字案件，於收文後之翌日起 10 日內處理。本署

114 年度 1 至 12 月共受理 2742 件，交由承辦檢察官查明辦理，並將結果

回復當事人。 

2. 民眾對本署處理聲請事項效力滿意度：114 年 1 至 12 月為 99.50%。 


